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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３

，

４６４．６１ １０３

，

８１１．５０ ９２

，

２７４．８７ ５１

，

３１２．８８

负债总额

９６

，

７９３．３５ １０１

，

６８３．１８ ９１

，

４１７．３４ ４９

，

７９８．９４

所有者权益

６

，

６７１．２６ ２

，

１２８．３１ ８５７．５４ １

，

５１３．９４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１

，

５５３．５１ １０

，

５５９．７４ ２．８０ －

营业利润

６

，

０５６．０９ １

，

７０３．３１ －１

，

３０８．６９ －５００．９２

利润总额

６

，

０５８．３４ １

，

６９７．２７ －１

，

３１６．８２ －５００．１４

净利润

４

，

５４２．９５ １

，

２７０．７８ －６５６．４１ －４４２．４０

东银品筑最近三年盈利存在同比变动超过

３０％

的原因是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于

２０１２

年竣工，确认报表

结算收入所致。

４

、最近三年一期的利润分配情况

东银品筑最近三年未进行利润分配。

５

、最近三年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东银品筑最近三年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开发的项目为

ＡＲＣ

中央广场。 该项目位于重庆沙坪坝

区小龙坎片区。项目占地面积

２４

，

４７２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１７６

，

２４４

平方米，主要由普通高层住宅、小户型

精装公寓、写字楼和社区配套商业组成。项目毗临沙坪坝核心商圈，周围学校、医院等配套齐备。目前该项

目已竣工。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已取得的相关资质许可情况如下：

资质证书 证书编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１０４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０１９９

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建

５００１０６２００８００５９３

号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５００１０６２０１００００７５

号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５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１２９０１０１

号

、

５１０２０２２０１０１１０４０１０２

号

预售许可证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０２５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１

）

预字第

（

６１６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０８５

）

号

、

渝国土房管

（

２０１２

）

预字第

（

２２３

）

号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的具体开发和销售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性

质

竣工时间

可售面积 已售面积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房产

（

ｍ２

）

车位

（

个

）

ＡＲＣ

中央广

场

住宅

、

商

业

２０１３．４ １７０

，

７６９．８０ ８３２ ５１

，

３６３．１４ ０

注：已售面积指已签约并结转收入面积

三、标的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资质情况

项目公司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资质等级 有效期

同原地产

０３２４６４７

二级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７

日

国展地产

４３２４８１０

二级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６

日

东银品筑

４３０６９２５

暂三级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

荣府置地

５１０７００Ａ１８３

三级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１

日

武汉瑞华 武房开

［

２００１

］

３０２２０

号 三级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

瑞华地产 武房开暂

［

２０１３

］

００６８６

号 暂定资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四、拟注入资产的预估值情况

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标的资产母公司报表归属于标的资产股东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未经审

计）合计为

２２．５１

亿元，预估值为

４１．５１

亿元，预估增值

１９

亿元，增值率为

８４．４３％

。 本次交易具体评估值最终

将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一）资产基础法预估值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

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具体模型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

＝∑

各项资产评估值

－∑

各项负债评估值

采用资产基础法计算得出标的资产预估值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净资产账面值

资产基础法

预估值

预估增值 预估增值率

同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６

，

８３０．８３ ３１３

，

１１７．９７ １１６

，

２８７．１４ ５９．０８％

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

１９

，

３１７．３６ ２４

，

１２３．０８ ４

，

８０５．７２ ２４．８８％

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

５

，

６７４．８１ ６３

，

００８．２８ ５７

，

３３３．４７ １

，

０１０．３２％

东银品筑

４９％

股权

３

，

２６８．９２ １４

，

８８９．６４ １１

，

６２０．７２ ３５５．４９％

合计

２２５

，

０９１．９２ ４１５

，

１３８．９７ １９０

，

０４７．０５ ８４．４３％

本次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拟注入资产的存货评估增值较大。 预估值增值率超过

５０％

的同原地产、

深圳鑫润、东银品筑的具体增值原因如下：

１

、同原地产

同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评估增值

１１６

，

２８７．１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５９．０８％

。主要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值。同

原地产存货账面值为

２３０

，

３３０．８０

万元， 评估值为

３４６

，

６１４．３７

万元， 评估增值

１１６

，

２８３．５７

万元， 增值率为

５０．４９％

，增值原因如下：

（

１

）同原地产鸿恩寺

Ｄ７

项目土地使用权系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取得，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２００９

年重庆地区平均

出让地价为

２

，

０５８

元

／

平方米，而评估基准日平均出让地价为

２

，

９１８

元

／

平方米，增长率为

４２％

；随着近年经济

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

２００９

年重庆地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

４

，

２５０

元

／

平方米，而评估基准日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

６

，

９８３

元

／

平方米，增长率达

６４％

。 同原地产开发项目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

土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

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该项目所在的鸿恩寺森林公园片区规划为品质较高的住宅区，保利、华润、首创等各大房地产开

发商纷纷入驻，随着鸿恩寺森林公园建成开放，该片区未来预期较好。

２

、深圳鑫润

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评估增值

５７

，

３３３．４７

万元，增值率为

１

，

０１０．３２％

。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房屋建筑

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评估值为

２

，

４６９．６４

万元，评估增值

１

，

３７２．１５

万元，增值率为

１２５．０３％

。评估

增值原因系房屋评估值是根据周边类似房地产近期市场交易价格进行适当修正后确定的，因近年来周边

类似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有一定程度的增长，另一方面，账面值为房屋建筑物计提完折旧后的余额，使得

委估物业修正后得出的评估价格较账面值高，从而形成本次评估增值。

（

２

）长期股权投资

深圳鑫润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１２

，

１４０．８７

万元。深圳鑫润持有武汉瑞华

１００％

股权，按持股比例及

被投资企业净资产评估值，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为

６８

，

０８２．４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５

，

９４１．５６

万元，增值率

为

４６０．７７％

。 深圳鑫润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武汉瑞华存货评估增值

６３

，

８６２．２２

万元。

深圳鑫润长期股权投资

－

武汉瑞华的账面值为原始投资额，而武汉瑞华评估增值主要系存货增值，原

因是武汉瑞华系

２００６

年取得土地的，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２００６

年武汉地区平均出让地价为

２００６

元

／

平方米，

而评估基准日平均出让地价为

４０２７

元

／

平方米，增值率为

１００．７５％

；随着近年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

中有涨，

２００６

年武汉地区住宅房价的平均值为

４

，

０９１

元

／

平方米，而评估基准日平均住宅房价为

６

，

８９６

元

／

平

方米，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途的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

准并考虑适当利润，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３

）其他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东银控股与深圳鑫润原股东签订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合同》，东银控股取得深圳

鑫润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６１

，

３０７．１２

万元 （作价依据为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出具的中和

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Ｖ２０５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自该次收购完成后，深圳鑫润股东未对其进行增资、减资及

利润分配。

３

、东银品筑

东银品筑

１００％

股权评估增值

２３

，

７１５．７８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５５．４９％

，主要原因是存货（开发项目）评估增

值。 东银品筑存货账面值为

７２

，

６４０．１３

万元，评估值为

９６

，

３５６．５７

万元，评估增值

２３

，

７１６．４４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２．６５％

，增值原因如下：

（

１

）东银品筑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土地使用权系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取得，土地成本相对较低。

２００８

年重庆地区

平均出让地价为

２

，

０６０

元

／

平方米，而评估基准日平均出让地价为

２

，

９１８

元

／

平方米，增长率为

４２％

；随着近年

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价格稳中有涨，

２００８

年重庆地区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

３

，

９７７

元

／

平方米，而评估基

准日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

６

，

９８３

元

／

平方米，增长率达

７６％

。 东银品筑开发项目评估基准日相同位置及用

途的土地市场及房地产成交价格有较大增长， 本次存货评估采用基准日市场价格标准并考虑适当利润，

以致存货项目评估增值。

（

２

）

ＡＲＣ

中央广场项目位于沙坪坝最核心商圈三峡广场的辐射范围之内，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收益法预估值

收益法是指通过测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确定被评估资产价格的资产评估方

法。它服从资产评估中将利求本的思路，即采用资本金化和折现的途径来判断和估算资产价值。该思路认

为，任何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在购置或投资于某一资产时，所愿意支付或投资的货币数额不会高于所购置

或投资的资产在未来能给其带来的回报，即收益额。收益法利用投资回报和收益折现等技术手段，把评估

对象的预期产出能力和获利能力作为评估标的来估测评估对象的价值。

为避免会计利润和现金红利的缺陷和限制，准确把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本次资产预评估以股东权

益净现金流作为收益额，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

ＰＶ

：为股东权益净现金流现值

Ｆｔ

：为第

ｔ

年的股东权益净现金流

Ｎ

：为年期

ｉ

：为折现率

Ｅ

：为溢余资产评估值

Ｑ

：为非经营性资产（负债）评估值

采用收益法计算得出标的资产预估值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名称 净资产账面值 收益法预估值 预估增值 预估增值率

同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

１９６

，

８３０．８３ ３１４

，

２０６．９４ １１７

，

３７６．１１ ５９．６３％

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

１９

，

３１７．３６ ３９

，

６５２．７７ ２０

，

３３５．４１ １０５．２７％

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

５

，

６７４．８１ ６９

，

１１３．７９ ６３

，

４３８．９８ １１１７．９０％

东银品筑

４９％

股权

３

，

２６８．９２ １５

，

１７１．０５ １１

，

９０２．１３ ３６４．１０％

合计

２２５

，

０９１．９２ ４３８

，

１４４．５５ ２１３

，

０５２．６３ ９４．６５％

（三）评估结果的确定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反映为各单项资产累加的结果，收益法的评估结论系通过预测

企业未来收益折现得到的收益价值，分析其差异的原因主要是两种评估方法考虑的角度不同。

本次预评估中，主要资产为存货，资产基础法对其主要采用静态假设开发法，是站在评估时点，假设

开发完成后按现时点的市场价格和后续开发成本，扣减费用、税费、利润而计算的评估值，在市场上较易

得到验证，较好地反映了目前企业的资产价值。

收益法是对标的公司未来的项目开发、销售进行合理预测，通过未来净现金流入折现加总得出评估

结论。 房地产开发企业，因开发支出、预售价格及预售面积、收入确认、开发进度、销售进度和税金的汇算

清缴时间及过程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诸如宏观形势、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政策调控、行业发展状况、供

求关系、销售策略、购房者心理等），尤其是项目公司经营期限相对制造业来说很短，收益法中未来不确定

因素的变动对评估结果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从谨慎的角度考虑，结合拟注入资产的实际情况，本次预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预估值作

为评估结论。

五、涉及的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股权质押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一）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注入资产涉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

万元

）

担保说明 担保期限

担保是否已经履行

完毕

同原地产 东银控股

１２

，

６００

同原地产以编号为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５０１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

为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

支行最高余额

１．２６

亿元的人民币

＼

外

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３．５．２８

－２０１６．５．２７

正在履行

同原地产 东银控股

１８

，

７００

同原地产以编号为

１０３Ｄ

房地证

２０１０

字第

０５０２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

为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

支行最高余额

１．８７

亿元的人民币

＼

外

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３．５．２８

－２０１６．５．２７

正在履行

同原地产

新疆东银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同原地产为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取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

１５

亿元中期流动资金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０１３．１．１７－

２０１５．１２．１７

正在履行

武汉瑞华 东银控股

３０

，

０００

武汉瑞华以编号为夏国用

（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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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

为重庆

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取得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岸支行

最高余额

３

亿元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２．７．２３－

２０１４．７．２３

正在履行

荣府置地

重庆硕润石化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

０００

荣府置地以编号为绵城国用

（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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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３４

号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

为

重重庆硕润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在取

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南坪支行最高余额

２．５

亿元的综合授

信提供抵押担保

２０１３．５．２０

－２０１６．５．２０

正在履行

（二）股权质押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注入资产涉及的股权质押情况如下：

质押方 被质押股权 质押银行 贷款金额

（

万元

）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东银控股

同原地产

６２％

股权

杭州工商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３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东银控股

东银品筑

４９％

股权

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２

，

９００

２００９．９．１５ ２０１３．９．１６

东银控股

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

中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２０１２．９．１５ ２０１３．９．１６

（三）关联方资金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银控股或东银控股关联方对拟注入资产的资金占用情况如下：

项目 关联方 债权人 金额

（

万元

）

其他应收款 东银控股 同原地产

７４

，

６９３．９３

其他应收款 东银控股 荣府置地

４

，

８７６．００

其他应收款 东银控股 武汉瑞华

１１

，

０６６．６０

合计

９０

，

６３６．５３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东银品筑对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的其他应收款为

３

，

１３１．０６

万

元。 南方东银置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四）关于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股权质押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承诺

针对拟注入资产为关联方提供担保、股权质押和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东银控股出具承诺：在迪马股

份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正式方案之前，上述拟注入资产涉及的抵押及质押将全部予以解除；东银控

股或东银控股关联方对拟注入资产资金占用的情形将于迪马股份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正式方案之

前清理完毕。

六、拟注入资产为股权时的说明

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且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拥有同

原地产

１００％

股权、国展地产

１００％

股权、深圳鑫润

１００％

股权和东银品筑

１００％

股权，对拟注入资产具有控

股权。

本次交易已取得标的公司全体股东同意，符合各标的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

七、其他事项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荣府置地股东决定，同意东银控股将持有荣府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以

３２

，

３９７

万元的价

格转让予国展地产。交易双方就本次交易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本次变更完成后，国展地产持有荣府置地

１００％

的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同原地产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华西集团将其持有的同原地产

１３％

股权转让给东银

控股。 双方就本次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股权转让价格按照就本次重组事项所

聘请的评估公司对同原地产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出具相应《资产评估报告书》

所确定的评估值作价，按比例计算。

除上述交易和标的公司正常经营业务范围内的土地竞拍、房产销售等事项外，标的公司在本预案签

署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其他重大资产收购出售事项。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事项。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根据标的资产预估值，本次交易前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

（

亿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

亿股

）

持股比例

（

％

）

东银控股

２．７４ ３８．０２ １１．４３ ６０．２０

华西集团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２ １１．７０

华西同诚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８ ４．６２

其他股东

４．４６ ６１．９８ ４．４６ ２３．４７

总股本

７．２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９ １００．００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东银控股持股比例由

３８．０２％

增加至

６０．２０％

。 由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与交易对象都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相关测算未

考虑募集配套资金因素的影响。

二、本次交易对主营业务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及专用车制造业务。 本次交易中，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及华西

同诚将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不但解决了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在房地产业务方面的

同业竞争问题，且增强了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实力。

本次拟注入资产总资产约

７３．３１

亿元，归属于标的资产股东的所有者权益账面值约

２１．９６

亿元；

２０１２

年

实现营业收入约

１９．２５

亿元，实现归属于标的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３．３１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

开发面积和待开发面积将增加约

１９０

万平方米，公司资产规模、股东权益规模、销售收入将显著提高。通过

本次注入优质的房地产业务资产，将改善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公司具体财务数据以审计结果、评

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报告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

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三、本次交易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与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

后， 预计上市公司与东银控股及其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及其下属企业之间不会发生经常性的重大关联交

易。 若未来东银控股、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及其下属企业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

上市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控股股东东银控股已出具关于规

范关联交易承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拥有的

上市公司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

上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行为。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交易。在进行必要的关联交易时，本公司及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

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敦促董事依法

行使董事权利，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

避表决的义务，并及时予以披露。 ”

为了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先生已出具关

于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不会利用拥有的上

市公司股东权利或者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上

市公司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行为。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与上市公司进行关联

交易均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程

序并及时予以披露。 ”

四、本次交易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中，控股股东东银控股将下属房地产开发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有利于消除控股股东及其下

属企业之间与上市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银控股不再直接或间接

控制其他房地产开发类资产，东银控股和上市公司在房地产开发业务方面的同业竞争将得以消除。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本公司作为房地产开发业务上市平台外，实际控制人罗韶宇还控制香港上市公

司东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ＨＫ．００６６８

）。 东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持有位于重庆的商业物业东东摩，并进行

营运管理。未来，本公司的房地产业务定位为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东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业务定位

为商业物业持有和管理运营，不涉及房地产开发业务。因此，东原地产控股有限公司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

实质性同业竞争。

（二）采取的进一步规避同业竞争措施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争，消除东银控股及其下属企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可能性，东银控股做

出如下承诺：

“只要本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

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

竞争的业务。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

能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本公

司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

全部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关系第三方。 ”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同业竞争，消除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可能性，罗韶宇

先生做出如下承诺：

“只要本人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人

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

的业务。

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

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本人将放弃或将促使本人控制之全资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或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本人控制

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人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

注入上市公司或转让给其他无关联关系第三方。 ”

第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批的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批的相关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１

、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关于本次重组正式方案的董事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方案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且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同意东银控股免于发出股份收

购要约；

３

、其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风险因素

（一）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本次重组存在如下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１

、考虑到拟注入资产涉及的房地产开发业务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影响较大，本次重组存在因宏观政

策变动导致上市公司在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后

６

个月内未能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２

、房地产行业属于周期性行业，本次重组存在因拟注入资产出现无法预见的业绩下滑，而被暂停、中

止或取消的风险。

３

、本次重组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的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暂停、中止或取消

的风险。

４

、其他原因可能导致本次重组被暂停、中止或取消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审批风险

本次重组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 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并同意东银控股免于发出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要约，其

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如需），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以上重组条件是否能获得通

过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通过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重组

存在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

（三）调整重组方案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披露

的标的资产范围仅为本次重组的初步方案，最终标的资产的范围将在本次重组正式方案（重组报告书草

案）中予以披露，因此本次重组方案存在因标的资产范围变动等原因而需要调整的风险。

（四）财务数据使用及资产估值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主要财务

指标、经营业绩描述及标的资产的预估值谨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的数据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为准，存在与目前披露数据出现

差异的风险。 相关资产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本次重组

正式方案（重组报告书草案）中予以披露。

（五）政策风险

房地产行业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较大。为促使房地产行业持续稳定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在行政、税

收、信贷、土地管理等方面已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 但如果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继续趋紧，或标的

公司不能适应国家宏观政策变化，有可能对本次购买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经营和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经济周期波动风险

房地产行业与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情况高度相关，如果不能正确判断国民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动，并针

对经济发展周期各个阶段的特点相应调整经营策略和投资行为，拟注入资产的业务和业绩也将存在一定

的波动风险。

（七）经营风险

此外，本次拟注入的房地产开发业务资产在经营过程中可能进一步面临产品与原材料价格波动等外

部因素增大项目开发难度、融资环境变化、土地储备政策变化、产品溢价空间缩小、与协作方发生纠纷等

业务经营风险。 在经营中若不能及时应对和解决上述问题，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

（八）股价波动的风险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经济政策调

整、利率和汇率的变化、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等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上市

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针对上述情况，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

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第八节 停牌前６个月二级市场核查情况

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以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备忘录———第一号信息披露业务办理流程》的有关

规定，本公司对在迪马股份停牌之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前六个月内（以下简称“自查期间”，自查期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华西同诚及

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经办人

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以下简称“相关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自查。

１

、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自查情况和向中登公司进行查询的结果，上述相关机构存在部分人员在相关期间买卖迪马股份

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 变更日期 变更股数 结余股数 买卖方向

包丽君

华西同诚法定代表人

及董事长

、

华西集团副

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

２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

，

０００

股 买入

根据自然人包丽君出具的声明，其买卖迪马股份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

而进行的独立操作，其本人不在迪马股份及下属公司任职，并不知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不存在

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包丽君同意上述买卖迪马股份股票取得的收益（如有）归属迪马股份

所有。

经上市公司自查， 本公司自接东银控股拟筹划有关迪马股份重大事项的通知后即申请了股票停牌

（即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开市时起停牌）。 包丽君本人未在上市公司及下属公司任职，其并不知晓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内幕信息，包丽君买卖迪马股份股票的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无关联关系。

２

、海通证券买卖迪马股份股票的情况

海通证券子公司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通海蓝量化增强基金账户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买入

迪马股份股票

６１

，

３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２１．５８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买入迪马股份股票

３

，

２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１．１７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买入迪马股份股票

７

，

５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２．７６

万元；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卖出迪马股份股

票

７２

，

０００

股，成交金额

２５．２０

万元。

根据海通证券出具的相关说明，海通证券就本次交易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未参与本次交易方案的论证和决策，亦不知晓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幕信息，其买卖迪马股份股

票的行为与本次交易事项并无关联关系。海通量化增强基金投资经理投资时在其量化组合中的交易均依

据系统模型自动计算得出的买卖信号进行，不涉及人工主观判断，是独立的投资决策行为。

除上述交易情况外，本次交易自查范围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次迪马股份停牌日前六个月内无交

易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

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对相关股价敏感信息的披露做到真实、 准确、完

整、及时。

（二）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控股股东作

为关联方将回避表决。上市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师等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合规性及风

险进行核查，确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对于本次交易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东银控股及上市公司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履行

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东银控股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

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华西集团和华西同诚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资产认

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在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四）业绩补偿安排

标的资产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内，其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在经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差额后，由东银控股以现金方式或股份方式补偿，具体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

补偿协议明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如下独立意见：

“一、本次资产重组为向特定对象东银控股、华西集团及华西同诚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

集资金，东银控股持有公司

３８．０２％

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

联交易。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

董事会在审议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

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四、本次交易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五、公司本次资产重组中，拟购买资产由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且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价值是以评估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

为。

六、 同意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 ”

三、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公告前股价波动未达到

２０％

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文，以

下简称“

１２８

号文”）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公司股票连续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价格波动情况，以及该

期间与上证综合指数及上证房地产指数波动情况进行了自查比较。 自查比较情况如下：

日期 公司

Ａ

股股价

（

元

／

股

）

上证综合指数

（

点

）

上证房地产指数

（

点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３．５７ ２

，

２７０．７１ ３

，

６６９．４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３．６５ ２

，

００７．２０ ３

，

２１４．７２

涨跌幅

（

％

）

２．２４ －１１．６１ －１２．３９

本公司

Ａ

股股价在上述期间内上涨幅度为

２．２４％

，扣除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１１．６１％

因素后，上涨幅度为

１３．８５％

。 扣除上证房地产指数下跌

１２．３９％

因素后，上涨幅度为

１４．６３％

。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影响，本公司股票在可能影响股价

的敏感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幅不构成股价异动。

第十节 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公司已聘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通过尽职调查和对重组

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迪马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相

关规定，重组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规定的相关要求。

鉴于迪马股份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方案，届时独立财务顾问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一节 声明与承诺

一、交易对方声明与承诺

（一）东银控股的声明与承诺

交易对方东银控股出具承诺，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华西集团的声明和承诺

交易对方华西集团出具承诺，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

（三）华西同诚的声明和承诺

交易对方华西同诚出具承诺，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

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江苏华西同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的声明与承诺

（一）罗韶宇的声明和承诺

东银控股实际控制人罗韶宇出具承诺，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签字：罗韶宇

（二）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村民委员会的声明和承诺

华西集团和华西同诚的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村民委员会出具承诺，保证其为上市公

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村民委员会

三、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承诺本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融资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相关资产的数据尚未经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的审计、评估。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

性。

全体董事：

向志鹏： 贾 浚：

易 琳： 潘建华：

但小龙：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上接A26版)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１０１

号交易大厦

联系人：唐女士、颜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３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６３８

、

０２３６３６２２３８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４０３

阿巴嘎旗安能风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公告

／ １０１８９．３９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

万元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力发电

；

风电项目开发

、

运营

、

维护

；

电

力设备销售

；

钢材销售

；

电力技术交流

、

咨询

，

该项目经评估值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１０１８９．３９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产权转让相关详情及资料信息

，

请详见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方式

：

徐先生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１０１８９．３９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８９

－２

安徽省中电科贸有

限责任公司

３５％

股

权

６０７７．２２ ３９８．１５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子元器件

、

五金交电

、

机械设备

、

通讯

器材

、

办公设备

、

计算机及配件

、

金属材料

、

化工原料

、

陶瓷

、

日用百货销售

；

进出口业

务

；

商务信息咨询服务

。

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７７．２２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３９８．１５

万

元

，

该

３５％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

１２５．４３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

联系方式

：

唐先生

？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２５．４３

Ｇ３１３ＣＱ１００１３９５

云南电力实验研究

院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８．３３％

股权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

，

经营范围

：

电力高科技及相关

ＩＴ

产业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及相关服务

，

对外投资

、

管理

，

咨询和服务

，

电气

，

热水动力的设备安装

，

调

试

，

检测及设计

；

煤水油及金属材料的化验分析与性能实验

，

电力技术咨询

、

开发

、

科研

培训

，

电力设备

、

仪器仪表的代购代销

，

洗洁精

（

济

）

的研制与产销等

。

经评估总资产为

人民币

６８

，

２３１．６９

万元

，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６０

，

７５１．７７

万元

，

该

２８．３３％

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

于人民币

１７２１１

万元协议或竞价转让

。

项目详情见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网站公告 联系

方式

：

唐先生

？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１７２１１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荆门热电厂

＃４

、

＃５

（

２＊２２０ＭＷ

）

关停发电机组相关固定资产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１９１．０２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４５００

万元竞价转

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先生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１１

关停机组

（

１×２２０ＭＷ

）

相关固定资产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２３９２．４２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２５００

万

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８６９６６７６９１２

唐先

生

山东大成农化有限公司氯碱分厂固定资产处置项目转让公告 该项目经评估值为人民币

８００．１８

万元

，

按现状以不低于

９００

万元竞价转让

。

受让方资格条件和与转让相关的其他

条件

、

及其他披露事项等产权转让相关详情见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ｃｑｕａｅ．ｃｏｍ

）

公告

。

联系电话

：

１５８１１２２１１７８

徐先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８５

证券简称：

＊ＳＴ

金 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３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

了《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现补

充公告如下：

一、税款和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补充说明。

公司税款滞纳金：

２０１０

年年初累计应计提金额

１２

，

９３４

，

７３０．７９

元，

２０１０

年

应计提金额

１

，

８６１

，

２３９．３４

元，

２０１１

年应计提金额

１

，

９１１

，

４４３．３０

元，

２０１２

年应计

提金额

１

，

９８２

，

６２１．１８

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应计提金额

１８

，

６９０

，

０３４．６１

元。

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２０１１

年应计提金额

６９５

，

７０９．９２

元，

２０１２

年应计提金额

１

，

６０５

，

４９０．１９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应计提金额

２

，

３０１

，

２００．１１

元。

由于公司经营困难，现金流严重不足，公司部分员工因公司拖欠社会保险

费不断上访，公司相关领导一直与政府相关部门沟通，希望相关政府部门能够

对公司税款滞纳金和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给予减免， 故在各期财务处理时未计

提税款滞纳金和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以前年度未计提相关滞纳金的会计差错

存在客观原因和主观误解。公司结合本次非公开发行工作，就相关问题在济南

市政府多次组织的协调会议上与济南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沟

通，最后得出结论，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社会保险法规定的滞纳金地方政府无权

减免，因此公司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差错更正，计提了税款滞纳金和

社会保险费滞纳金。

二、核销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的补充说明。

公司在上市前就已取得的位于金宫山庄的土地授权于山东兴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实业）进行开发，授权时未约定利益分配的具体方

式。上市前公司在金宫山庄土地上建设了培训中心、教育中心等四宗房屋建筑

物，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自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后，由于公司就土地开发利益分配问题

与兴泰实业存在较大纠纷，并就此发生过冲突，公司管理层与兴泰实业沟通不

畅，难以了解对方土地开发的具体情况，无法确认土地上原四宗房屋建筑物的

状况。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尽职调查过程中，公司、保荐机构相关人员通过至相

关政府部门查阅资料，保荐机构相关人员到金宫山庄现场查验，发现原有房屋

已不存在。公司通过寻访兴泰实业的个别老员工，了解当时土地的开发进展情

况，得知公司拥有的金宫山庄中的四宗房屋建筑物已于

２００３

年被拆除。公司根

据上述事实，对金宫山庄中的四宗房屋建筑物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差错更正。

公司曾多次请求相关政府部门协助公司追讨上市公司应得利益。 公司还

将进一步采取相关措施。

三、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已按相关规定确定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的责任人，并已按规定采取追责措施。

公司董事长对会计处理不准确、金宫山庄房屋不知情负有责任，已组织相

关部门进行专业学习， 及时掌握资产和业务的相关情况， 并向公司董事会致

歉。

公司财务总监对滞纳金未按照相关法规及时进行会计处理负有责任，公

司已要求相关会计人员不断学习会计相关知识，提高专业水平，并按规定对相

关责任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四、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７

日披露的《重大诉讼进展公告》的补充说明。

经向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了解，（

２００４

）历城执字第

２１３

号《执行裁定书》

确未送达给公司， 仅向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作了送达。 按照法律规

定，《执行裁定书》应当送达给当事人，如未送达系程序违法。

五、公司董事会的致歉声明。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公司将依

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证券法规的学习，

提高规范运作和勤勉尽职的工作意识，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了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在《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报》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事后审核，由于工作疏忽

造成半年报和半年报摘要的个别内容出现差错，现更正如下：

一、公司半年报的“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及

半年报摘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项下

“

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和“

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货币单位原

为“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现更正为“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

二、上述“

１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表原为：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商品房

… … … １２．２７ －０．０５ …

… … … … … … …

现更正为：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商品房

… … … １２．２６ －０．０４ …

… … … … … … …

三、公司半年报的“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及

半年报摘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项下“对公

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子公司分析”原为：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净利润

热电公司 电力

、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

、

热力

１

，

６４９

建设开发公司 房地产业 住宅

６

，

５２５

进出口股份公司 批发业 纺织品

、

煤炭

、

镍矿等进出口

、

纸张

１７０

现补充更正为：

（金额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净利润

热电公司 电力

、

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

、

热力

１

，

６４９

建设开发公司 房地产业 住宅

６

，

５２５

进出口股份公司 批发业 纺织品

、

煤炭

、

镍矿等进出口

、

纸张

１７０

梁祝公司 房地产业 住宅

、

商业地产

，

旅游服务

－４

，

９７８

嵊泗公司 房地产业 住宅

、

商业地产

，

旅游服务

－２

，

６０２

温州银联公司 房地产业 住宅

、

商业地产

－２５０

四、公司半年报的“财务报表附注”中，“十二、其他补充资料

－

（二） 净资产

收益率及每股收益”项下“

１．

明细情况”原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３３

… …

现更正为：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 … …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０．３５

… …

公司更新后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本次公告

(2013-156)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8

月

26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8

月

29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本次公告

(2013-156)

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

2013

年

08

月

26

日的投资单位价格

,

下一公告日为

2013

年

08

月

29

日。

信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信诚人

寿全国服务电话：

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 信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2001年5月15日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2001年9月18日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2005年3月25日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2007年5月18日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2010年6月25日

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15.15843�

16.73319�

25.47676�

11.91542�

9.52771�

11.38819�

9.40889�

9.93504�

8.09618�

�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3 时在四川省眉山市下

西街 45 号(迎宾巷 17 号)眉山宾馆多功能厅举办拍卖会，公开拍卖如下标的（共计

11套住宅）：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裴城路 108 号 （同升小区一期原大学生公寓）23 栋 1 单

元 5层 1号、6层 1号、6层 2号的房产，共 3套按套单独拍卖；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裴城路 108 号 （同升小区一期原大学生公寓）23 栋 2 单

元 5层 1号、5层 2号、6层 1号、6层 2号的房产，共 4 套按套单独拍卖；

位于眉山市东坡区裴城路 108 号 （同升小区一期原大学生公寓）23 栋 3 单

元 5层 1号、5层 2号、6层 1号、6层 2号的房产，共 4 套按套单独拍卖。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13 年 9 月 9 日 9:00-17:00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保证金：每标的 2 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会开始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户名：北

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0�6021�0018�1700�39692�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

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于拍卖会前持有效证件和竞买保证金交

款凭证前往四川省眉山市眉山宾馆办理竞买手续。

联 系 人：戴小姐 15801391866�����阮先生 13708163195

服务监督电话：010-57225460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 卖 公 告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８

证券简称：科士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备案无异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以

下简称“草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在公司指定媒体披露了上述事项。 随后公司将草

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并就上述事项与证

监会进行了沟通。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获悉， 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

案。公司将根据证监会的有关反馈意见，对草案部分内容进行相应修订，并尽快将修订

后的《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股权激励文件提

交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８１

股票简称：

＊ＳＴ

贤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８４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有的我公司股票

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发出（

２０１２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１２５２

号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 关于原告张

励、唐庆祝、张海南、周爱玲、金海英、卢晓梅诉被告黄贤优、贤成集团有限公司、西宁

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钟文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２０１２

）穗天法民二初字第

１２５２

号之三民事裁定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裁定执行如下：

解除对被告西宁市国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我公司

１０４

，

２１５

，

５７６

股无限售

流通股及

３５９

，

３００

，

９４８

股限售流通股的轮候冻结。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

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

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公司重整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７日


